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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中 市 政 府 農 業 局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（ 甲 表 ） 

民國 100 年 2 月 22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00030997 號函核定 

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00119982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03 年 1 月 10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30005113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04 年 7 月 09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40153742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05 年 3 月 28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50061985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06 年 4 月 24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60081354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07 年 3 月 8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70050440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08 年 7 月 24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80173881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09 年 1 月 9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90006666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11 年 7 月 29 日府授人企字第 1110198741 號函核定修正 

民國 113 年 7 月 18 日府授人企字第 1130204026 號函核定修正 

承

辦

單

位 

公 務 項 目 及 其 內 容 
決 行 權 責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
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
科長/ 

主任 
局 長 市 長 

農

業

局 

作

物

生

產

科 

一、 農業生產 農業灌溉、農作物栽培及收穫後

處理之農業動力用電證明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二、 植物保護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

行政處分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農業資材 一、 違反肥料管理法案件處分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肥料查驗及管理事項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四、 農業行政管理 一、 農場登記與管理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二、 食農教育法有關推動計畫

之訂定及檢討、推動會之組

成及跨局處業務協調等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農

業

局 

林

務

自

然

保

育

科 

一、 林地管理 一、 林地違規案件之訴訟（刑事）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林地糾紛案件（民事）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違反森林法處分案件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林業行政 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案

件審查及核定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三、 野生動物保育 

 

一、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

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劃定、變

更、廢止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二、 可利用野生動物狩獵區、垂釣

區之劃定、變更、廢止及管制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三、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獵捕、宰

殺、買賣、陳列、展示、持

有、輸入、輸出或飼養、繁

殖及管理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四、 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之

買賣、陳列、展示、持有、

輸入、輸出或加工及管理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五、 野生動物獵捕之申請許可

及管理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六、 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

之取締及處理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七、 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處分

案件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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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
辦

單

位 

公 務 項 目 及 其 內 容 
決 行 權 責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
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
科長/ 

主任 
局 長 市 長 

農

業

局 

林

務

自

然

保

育

科 

四、 自然生態保育 一、 國家級以上重要濕地經營

管理之委辦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二、 地方級重要濕地保育利用

計畫之擬訂、審議、變更、

公告及實施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三、 地方級重要濕地使用之許

可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四、 轄區內其他濕地保育利用

策劃、督導及協調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五、 違反濕地法案件之處分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 五、 自然地景及自然紀

念物 

一、 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之

指定、廢止及公告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二、 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審

議委員會委員之遴聘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三、 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等

文化資產重大爭議之協調

及裁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四、 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相

關裁罰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 六、 受保護樹木 

 

一、 臺中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

會委員聘(派)兼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二、 臺中市樹木保護法規增修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三、 執行森林法受保護樹木違

規案件之處分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農

業

局 

畜

牧

科 

一、 畜牧行政 一、 沼液沼渣作農地肥分申請

案件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家畜禽屠宰場申請設立與

登記文件之審查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畜牧場登記證及畜禽飼養

登記證之核發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四、 違反畜牧法案件之處分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五、 畜牧業天然災害救助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  六、 畜牧場登記及變更案件之

審核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  七、 畜牧場申請歇業、停業及復

業之審核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  八、 畜牧業天然災害查報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 二、 畜產品質管制 一、 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

理法案件之處分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違反有機農業促進法案件

之處分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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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
辦

單

位 

公 務 項 目 及 其 內 容 
決 行 權 責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
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
科長/ 

主任 
局 長 市 長 

農

業

局 

農

會

輔

導

休

閒

農

業

科 

一、 農會會務輔導 

 

一、 農會立案之核准（含辦事

處）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二、 農會選任職員、總幹事停止

職權或總幹事解除（聘）職

務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三、 農會重大案件或糾紛、非法

案件之調查處理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四、 農會年度考核成績核定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五、 農會輔導自治法規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六、 農會選任職員當選證明書

之核發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七、 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

會議紀錄之核備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八、 農會小組會議指導及紀錄

之核備。 

審 核 核 定   

 

  

九、 農會選任職員選舉及聘任

總幹事： 

1、農會改選實施計畫訂定及

工作人員措施（含農事小

組選舉投票日進度擬定、

農會選罷免應用之公告、

票冊書表格及圖例）。 

2、改選程序暨選舉人、名冊

核備。 

3、選舉結果各種名冊之核備。 

4、各項農會選任選務工作之

核備、備查案件。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核 定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十、 農會法定會議開會之核備

及指導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十一、 重要法令規章之轉達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 二、 農業推廣敎育輔導 本市農業推廣敎育計畫經費核

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 三、 休閒農業輔導管理 一、 休閒農場申設、容許、許     

可、變更編定及違規處分     

等事項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休閒農業計畫經費編列及     

核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代管市有土地作體驗農

園，土地租賃契約核定及修

訂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四、 休閒農業自治法規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五、 其他休閒農業相關重要事

宜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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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
辦

單

位 

公 務 項 目 及 其 內 容 
決 行 權 責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
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
科長/ 

主任 
局 長 市 長 

農

業

局 

農

會

輔

導

休

閒

農

業

科 

四、 農會人事管理 一、 農會總幹事遴選簽核事項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農會人事評議小組評議事

項之核備事項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農會最高設置員額及提撥

總用人費計算業務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四、 其他有關農會人事管理重    

大事項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五、 農會財務管理 一、 農會年度預決算之核備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農會財產之購置及處分案     

件之核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農會財務相關之檢核及一

般備查工作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

 

  

四、 農會財務其他重大事項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 六、 農村文化福利事業

及其他業務 

一、 農村文化福利事業預算編

列及動支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農業產業文化計畫經費編

列及核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七、 農民健康保險及福

利相關業務 

一、 農民健康保險、老農津貼及

福利相關之預算編列及動

支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農民健康保險、老農津貼及

福利相關之按月撥付本府

負擔款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農民健康保險、老農津貼及

福利相關之一般性業務存

辦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 八、 農會信用部輔導管

理 

一、 農會信用部及其分部設立

事項之核轉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  二、 農會信用部特殊案件之核

復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三、 農會金融輔導業務之存辦

事項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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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
辦

單

位 

公 務 項 目 及 其 內 容 
決 行 權 責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
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
科長/ 

主任 
局 長 市 長 

農

業

局 

運

銷

加

工

科. 

一、 農產運銷加工及其

他相關法規執行與

請釋 

涉及公平交易法、消費者保護法

農業部門重大事件之處理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法 制 局 

經濟發展局 

 

二、 農產品認 (驗 )證業

務 

違反有機農業促進法法規之查

處(含裁罰)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農產品批發市場業

務 

一、 農產品批發市場設立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二、 批發市場重大案件之糾紛

或非法案件之調查處理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三、 董事、監察人之指派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四、 參加股東會會議本府代表

人之指派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五、 參加董監事會議本府代表

人之指派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六、 一般人事任用及獎懲考核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七、 法定會議備查公文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八、 市場營運績效考核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九、 市場整體規劃調整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十、 批發市場重大事項備查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十一、 事業計畫及收支預決算

之核備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十二、 各項法定報表備查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農

業

局 

農

地

利

用

管

理

科 

一、 農地利用管理 農地利用管理自治條例及行政

規則訂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法 制 局  

二、 農業用地各項申請

案件受理 

一、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

容許使用審查之核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申請人

資格案件之核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農地整地案件審查之核定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四、 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收繳

之核定。 

審 核 核 定     

五、 農業發展條例第 38-1 條土地

作農業使用證明審查及核處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 農業發展基金 臺中市農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

及運用管理辦法之增修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法 制 局 
財 政 局 
主 計 處 

 

 


